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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逐步成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经济兴旺发达的重要

驱动力。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地理标志，具有显著的时代重要性特征，在我国现代市场上扮演了较

为特殊的角色。实践中，对于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存在两种模式、三种制度并行局面，造成保护重叠、

标准不一等问题，给地理标志保护的完善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与制约。亟需构建系统性、专业性地理

标志法律保护体系，以提升地理标志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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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ich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sourc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s the obj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hav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imes, 
and play a special role in China’s modern market. In practice, there are two modes and three pa-
rallel systems for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resulting in overlapping protec-
tion,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other problems, which bring certain difficulties and constraints to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tection. There is an u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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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build a systematic and professional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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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83 年《巴黎公约》将产地标记纳入知识产权范畴，地理标志的保护逐步迈向国际舞台。随后，1994
年《TRIPS》协议的缔结，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相较之下，

我国在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起步较晚，仍有待进一步完善。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及了保护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战略意义。同年 9 月，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与保护的重要性，以推动乡村产

业的振兴。与此同时，自 2011 年起，我国便与欧盟展开了地理标志保护的双边谈判。经过多年努力，2019
年 11 月 6 日，中法两国共同签署了《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

谈判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协定谈判的圆满结束。这一协定是我国首个全面且高水平

的地理标志保护双边协定，对加强我国与欧盟地理标志保护及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具有深远意义。该协定

所设定的高水平保护规则，对我国现行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此外，2020 年 1 月 15
日，我国与美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该协议对深化中美

双边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并专节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的相关内容，同样将对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

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地理标志与著作权、专利、商业秘密及普通商标等知识财产并列，但其在现代市场中所扮演

的角色更为独特。加强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能有效激励相关商品的生产经营者积极参与市场

竞争并维持其竞争优势，更是推动地方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在此

背景下，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2. 我国地理标志立法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对象，虽然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对经济社会发展显示

出日益重要的价值，但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其法律保护仍处于不尽如人意的阶段。在全球范

围内，地理标志长期以来受到多种复杂概念和保护体制混乱的困扰，表现在各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方面

制度设计、实践操作以及学理认识上均存在较大的不统一和不协调。具体而言，国际层面在术语概念上

存在“产地标记”、“原产地名称”、“地理标志”、“地理来源标志”等多种混乱并存的法律术语和

内涵界定，导致不同术语下的地理标志保护要求差异显著[1]。在保护模式上，有法国等国的专门法模式，

也有美国等国的商标法模式，这种多样性导致地理标志保护的立法安排和制度运行实践具有极大的差异，

对地理标志知识产权属性的界定也各不相同，保护效果大相径庭。在学术层面，国内外学者对地理标志

的法律概念、保护条件、模式、权属特性、侵权救济以及与在先权利、公有领域的关系等方面也存在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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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认识分歧。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尽管国内地理标志资源丰富，但地理标志知识产权

保护起步较晚，主要借鉴他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同时采取“两种模式、三套制度”，即采用商标法保护和

专门法保护两种模式，建立多套保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地理标志商标体系、国家知识产权

局的地理标志产品制度以及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度。 

2.1. 专门立法保护：对地理标志的“强”保护模式 

地理标志的专门法保护包括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1999 年，国家质量监管总局出

台了针对原产地的产品保护规定及相关的国家强制性规定，随后配套实施了原产地产品通用要求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到了 2004 年，质检总局制定了新的国家标准和地理产品保护规定，其中“原产地标识”被

更名为“地理标志”。2013 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定

义、申请流程以及监管部门的职责，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范围进行了具体规定。这意味着，地理标

志保护不仅限于农产品，任何具有特色品质、符合当地自然人文特点的产品均可申请。经过形式审查的

地理标志，一旦通过，便会发布公告[2]。公告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公众可提出异议。若通过技术审查，

相关部门将颁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证书。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的地理标志管理职能转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担。执法部门在接到权利人的救济请求后，可根据

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对侵权产品进行行政处罚，包括没收、扣留及罚款等。 
除了地理标志产品的专门法保护，我国还设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专门法保护。2007 年，农业部颁布

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规定，明确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和登记流程。农产品地理标志仅限于与农产

品相关的地理和人文因素，不适用于其他产品。申请主体通常为行业协会等组织，申请人需经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经过初审和专家评审后，将对是否授予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公告。公告截止后 20 日

内无异议的，由农业农村部做出登记决定，并发布公告，向权利人颁发证书。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无过期之限，长期有效，无需权利人续期。 

2.2. 商标法保护：对地理标志的“弱”保护模式 

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遵循《巴黎公约》等国际条约

对地理标志(或称原产地名称)的保护要求。1987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针对“丹麦牛油曲奇”的命

名问题，发布了保护原产地名称的函件，这标志着我国以行政方式开启了原产地名称的保护历程。随着

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相关地理标志保护的法规也陆续出台。1994 年，《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

理办法》的颁布，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保护范畴，通过注册证明商标的方式保护原

产地名称。为了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1 年，我国通过法律修订，地理标志保护正式纳入《商

标法》的体系之中。紧接着，2002 年制定的《商标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地理标志的使用规定。 
然而，诸多实质性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为了进一步完善地理标志保护机制，我国自 2003 年起实

施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地理标志注册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具体流

程，明确了权利主体和客体，并规定了权利保护的方式以及侵权行为的处罚措施。同时，该办法还补充

了 TRIPS 协定中关于葡萄酒、烈性酒地理标志的使用规定。自此，以商标法为基础的地理标志商标体系

得以全面确立，地理标志作为商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法律的全面保护。 
各保护模式虽各有贡献，但现行制度并不完善，面临诸多理论和现实难题。特别是商标法与专门法

两种保护模式的冲突性共存，导致了地理标志法律概念界定和使用混乱、保护条件不一致、确权制度不

统一、重叠保护和权利冲突等问题。地理标志侵权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与普通商标和公有领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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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不协调，都严重制约了新时代我国地理标志产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和改革，以重塑地理标志保护体系，推动其健康发展。 

3.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制度优势，保障并推动我国地理标志产业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特色产业的振兴，并强化对外经济与贸易交流，近年来我国已在变革地

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在国家立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23 条

已将地理标志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从而确立了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司法实践层面，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17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商标授权确权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对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地理标志可以获得“准跨类”和驰名商标的保护，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理标志的保护水平。 
在民法“法典化”的新时代浪潮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同样迎来了体系化的重要时期。此次变革不

仅大幅调整与补充了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更对保护对象进行了系统化的归纳，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

体系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地理标志保护领域，《民法典》明确将地理标志纳入知识产权客

体范畴，为其“私权”属性的界定及后续“私法”保护的系统化安排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我国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也为地理标志提供了补充性的保护机制。 
然而，尽管有这些进步，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领域仍面临诸多实际问题与挑战，亟待解决。多种

立法模式和多套保护制度的并存导致了冲突和矛盾，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作，加之理论研究

的相对滞后，使得地理标志法律保护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例如，《民法典》对地理标志等知

识产权客体的规定，更多是一种价值宣示，尚需其他相关立法进行细化和配套。《商标授权确权规定》

虽然提升了地理标志的保护水平，但关于其理论基础、保护范围以及是否适用于侵权救济等方面，并未

给出明确说明。如，地理标志的涵盖范围是否仅限于已审批登记的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还

是包括未注册登记的地理标志，目前尚存争议。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变革和重塑我国地理标志法

律保护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我们从基础理论层面寻找突破口，深入研究地理标志获得高水平保护

的正当性依据及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具有实操性的建议和设想，以推动地

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3.1. 地理标志概念不一 

立法的不统一导致了地理标志在概念内涵及构成条件上的混乱，这是目前我国地理标志法律保护面

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商标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这三部法律法规分别对地理标志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从而形成了三个各有特色的“地理标志”概念：《商

标法》对地理标志的定义主要侧重于其作为商标的一部分，强调其标识商品来源地的功能。这种定义方

式更多地是从商标保护的角度出发，关注地理标志在商品流通中的识别作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则对地理标志的定义更为具体和详细，它强调了地理标志与特定地域、特定产品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

地理标志所代表的产品质量和特色。这种定义方式更加注重地理标志对产品质量和特色的保护作用；《农

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的定义则更加侧重于农产品领域，强调了地理标志在农产品生产、

加工和销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定义方式更多地是从农业发展和农产品保护的角度出发，关注地理

标志对农产品产业的推动作用。 
由于这三部法律法规对地理标志的定义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在术语使用、概念内涵及构成条件等方

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混乱不仅给地理标志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困难，也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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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使用地理标志时的困惑。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加强立法统一，对地理标志的概念内

涵及构成条件进行明确和统一的规定。这不仅可以提高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效率和效果，也可以促进地

理标志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确保地理标志保护和管理工

作的顺利进行。 

3.2. 地理标志质量标准不一 

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在质量标准等规定上存在着不一致性，这是当前地理标志保护领域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都设有严格的产品质量标

准要求，但由于这两套制度各自独立运行，缺乏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导致它们在具体质量标准拟定

上做法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主要关注与特定地域相关联的产品的质量和

特色，强调产品的地理来源和独特品质。它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质量标准，包括感官特征、理化指标和

技术规范等，以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的真实性和优质性。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则更加注重农产品的

产地特色和品质保证。它同样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质量标准，但可能更加侧重于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和

加工过程，以及与产地环境相关的因素。 
由于这两套制度各自独立，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沟通机制，导致在实践中针对同一个地理标志(尤其是

存在重复授权的情况)时，其感官特征、理化指标、技术规范等方面的描述存在很大的差别。这种不一致

性不仅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惑，难以准确判断产品的真实性和品质，也给企业和监管部门带来了管理上的

困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之间

的沟通与协调。可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标准制定的合作与交流，确保两套制度在质量标准上的一

致性。同时，也需要加强监管力度，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的监管，确保产品符合质量

标准要求，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市场的公平竞争。 

3.3.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程序不足 

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注册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程序缺陷。首先，商标局在受理

地理标志注册申请时，主要依赖于对申请人递交的书面材料的审核，这种审核方式本质上偏向于形式审

查，即主要关注申请文件的完整性、合规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格式。然而，这种审查方式往往无法全面、

深入地评估地理标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具体来说，形式审查的局限性在于它无法有效核实地理标志所

指向的地理区域、产品的独特性以及其与该地理区域的紧密关联。而这些正是地理标志的核心要素，对

于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之下，我国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在设立之初，就充分考虑到地理标志的特殊性，设计了

一套更为完善的审查机制。其中，实质审查(专家审查)程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

对地理标志进行深入的评估，可以确保地理标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而维护整个保护制度的权威性和

有效性。然而，在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注册过程中，由于缺乏实质审查程序，商标局往往难

以对地理标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严格把关。这可能导致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地理标志被错误地注册为

商标，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甚至对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为了完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注册程序，有必要引入实质审查(专家审查)程序，加

强对地理标志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审核力度。同时，还应加强对申请人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他们的诚信意

识和法律意识，确保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在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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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理标志保护重叠问题 

地理标志确权体系的冲突性共存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它导致了重叠保护和权利冲突的出现，

给地理标志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我国，存在三套独立的地理标志确权机制，它们各自拥

有一套完整的系统和流程，互不干涉、自成一体，独立运行。这种分散的体系导致了地理标志在确权过

程中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个地理标志在三套保护体系中重复申请、注

册和登记的情况。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困扰。由于各套体系之间的不衔接和冲

突，地理标志的确权结果往往存在不一致性，导致权利冲突的出现。这不仅损害了地理标志的权威性和

可信度，也影响了地理标志产业的健康发展。除了确权体系的冲突性共存问题外，专门法保护制度在侵

权救济方面也存在局限性。目前，国内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和专用标识使用权人在面对侵权行为时，往

往无法直接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或提起侵权诉讼以请求损害赔偿。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途径和有

效的维权机制。同时，缺乏相应的刑事制裁措施也使得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不足，难以对侵权者形成有

效的威慑。此外，在司法实践层面，对地理标志商标侵权行为的判定和损害赔偿认定也存在认定不一致

的情况。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司法解释的缺乏，各地法院在处理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案件时往往

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导致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差异。这不仅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效率，也增

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不确定性。 
因此，为了解决地理标志确权体系的冲突性共存问题和专门法保护制度在侵权救济方面的局限性，

我们需要加强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改进。首先，应该建立统一的地理标志确权机制，明确各套体系之间的

关系和衔接方式，避免重复申请和权利冲突的出现。其次，应该完善专门法保护制度，为地理标志产品

申请人和专用标识使用权人提供更加有效的维权途径和制裁措施。同时，加强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

一司法实践中的判定标准和损害赔偿认定方法，确保司法公正和效率。 

4.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协调路径 

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理念与行动，旨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无论是推

动专门法的构建，还是依托商标法，都应逐步强化保护力度，而非其他。然而，当前国内地理标志法律

保护的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与难题。这些问题与商标法和专门法两种保护模

式的混乱并行，以及多套具体保护制度间的冲突性存在密切关联。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首要的任务是

尽快完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根本的出路在于统一相关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多套冲突性并存

的具体保护制度进行体系化完善。此外，还需配套地方立法，以专项整治为手段，集中清理整治市场上

的虚假宣传、假冒伪造、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地理标志标识等侵权行为。通过查处与整改相结合，不断规

范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行为，从而加强地理标志的保护。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地理标志的权益，

推动地理标志产业的健康发展。具体需要： 

4.1. 明确地理标志保护立法模式 

地理标志保护立法模式的重新定位，不仅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审视与反思，更是对未来保护机制的

规划与展望[3]。这一重新定位需要综合考量地理标志的特性、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保护趋势，确保立法模

式既能有效保护地理标志，又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重新定位还应关注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利益，

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4.2. 厘清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思路 

在制度完善的基本思路上，应依照“一依托、两回归、三改造”的策略。首先，以《民法典》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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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依托，意味着我们要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寻求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依据和原则，确保地理标志保护制

度与民法典的精神和要求相一致[4]。其次，回归民事权利保护路径和回归商标法体系，是对地理标志保

护制度的进一步梳理和定位。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应当纳入民事权利保护范畴；同时，

作为商标的一种，地理标志也应纳入商标法体系进行统一管理和保护。在“三改造”方面，我们需要结

合地理标志的特殊性以及现行三套具体保护制度的基本经验，对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进行体系化完善。这

包括统一地理标志法律概念及构成条件，确保不同保护制度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同时，还需要对地理标

志的申请、审查、注册、使用、管理等环节进行规范和完善，提高地理标志保护的效率和水平。 

4.3. 明确地理标志侵权损害赔偿认定 

在明确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地理标志商标与普通商标的共性与

差异。虽然地理标志商标本质上是一种商标，可以适用普通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但由

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具体适用时需要进行特殊处理[5] [6]。例如，在认定地理标志商标侵权行为时，

需要充分考虑地理标志的地域性、文化性等因素；在计算损害赔偿金额时，也需要考虑地理标志商标的

声誉、市场价值等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对现行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规则进行适当修正和灵活运用，

以更好地保护地理标志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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